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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教育局相关文件精神，方便全体教职工按要求报告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特作如下规定：
1．全体教职工应深刻领会规范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节俭办一切婚丧喜庆事宜。党员干部应自觉学习相关党纪党规，带头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
2．“婚丧喜庆事宜”是指教职工本人或其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近姻亲的结婚喜庆、生日祝寿、就学出国、就业入伍、乔迁履新等事宜及教职工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近姻亲的丧事。
   3．教职工拟操办结婚喜庆事宜，须提前十个工作日填写
《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报表》（见附件）。对于一般党员及普通教职工，填写本申报表一式两份，经审批后交办公室备案。对于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本申报表应向上级机关报告。
4．各党支部、处室、年级应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开展党员干部和普通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对拟申报婚丧喜庆事宜党员干部的提醒、解释工作。




教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与当事人关系
关系
	

	单位
	
	职务职称
	
	拟操办
时间
	

	申报事项
	

	操办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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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邀请参加
宾客及数量
	亲属：






	
	其他：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填写说明：本申报表一式两份，经审批后交办公室备案。对于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本申报表应向上级机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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